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霍煤鸿骏 51%股权） 

之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本协议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由以下双方在中国通辽签署。 
 

甲方：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哲里木大街（霍矿珠斯花区） 

乙方：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汇处 

上述甲方、乙方合称“双方”，单独称“一方”。 

 

鉴于： 

1. 甲方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发行的股

票于 2007 年 4 月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002128”，股票简

称：“露天煤业”。 

2、乙方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内蒙古

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鸿骏”）51%股权。 

3、甲乙双方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霍煤鸿骏 51%股权）之补充协议（三）》。 

为保障露天煤业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就购买标的资产的具

体操作事宜，双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盈利承诺和补偿义务 

1.1 盈利承诺 



 

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大正评报字(2018)第 026A 号资

产评估报告，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

[2018]16467 号审计报告，乙方承诺，霍煤鸿骏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预计

可实现的净利润总数（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准，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131,216.14 万元。 

双方一致确认，本次资产转让以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国务院

国资委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和其他政府机关或有权机构/部门的批准、核准及

同意（如需）后，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登记之日（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发的变更通知

书为准），为本次资产转让实施完毕日（即交割日）。本协议项下乙方对上市公司

补偿的实施，以本次标的资产交割实施完毕为前提。如本次标的资产交割实施完

毕的时间延后，则前述盈利承诺期将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予以相应调整。 

1.2 补偿义务 

如果标的资产在根据本协议第三条确定的盈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数总额

未达到前款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数总额，则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第五条规定的方式向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乙方按其权益比例承担补偿责任。 

若标的资产在盈利承诺期内根据本协议第二条确定的实际净利润数总额大

于或等于前款承诺的预测净利润数总额，则乙方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二条  实际盈利的确定 

上市公司将在业绩补偿期间内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以后，聘请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对补偿期内的各年年

末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在补偿

期内的实际净利润以《专项审核报告》确定的数值为准，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

润的差额数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第三条  业绩补偿期间 

双方同意，乙方根据本协议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补偿期间为 2018 年、2019 年、

2020 年。 



 

如监管部门要求对前述业绩承诺的补偿期限予以调整，则双方一致同意根据

监管部门的要求予以相应调整，并另行签署相应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对相关补偿事宜进行约定。 

第四条  保证责任和补偿义务 

4.1 乙方向甲方保证，业绩补偿期间霍煤鸿骏实际合计净利润将不低于承诺

合计净利润。 

4.2 如果业绩补偿期间霍煤鸿骏实际合计净利润未达到本协议第 4.1 条的规

定，则乙方须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五条  业绩补偿的实施 

5.1 业绩补偿于业绩补偿期间结束后统一实施，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

项审核报告》，如果业绩补偿期间霍煤鸿骏累积实现净利润总额低于承诺的预测

净利润总额，则上市公司应在最后一年业绩补偿期间结束后的上市公司年度审计

报告披露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并要求乙方按照第 5.2 条的约定

进行补偿。 

5.2 乙方可以按照以下办法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若在承诺期末，霍煤鸿骏累积实现净利润总额低于承诺的预

测净利润总额，则乙方应向上市公司现金支付补偿。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补偿金额=（预测净利润总额-累计实现净利润数）*51%。 

业绩承诺期内，若因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执字第 353-17 号、（2015）

青执字第 353-18 号执行裁定书而使霍煤鸿骏遭受损失，根据《中电投蒙东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霍煤鸿骏铝电公司诉讼纠纷的承诺函》，乙方已按股权转

让比例对上市公司进行了补偿。在此情形下，计算补偿金额时，应扣除乙方已对

上市公司进行的补偿额，避免重复补偿。 

5.3 补偿现金支付 

在最后一年业绩补偿期间结束后，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就标的资产的业

绩事项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将应补偿上市公司的现金划转入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 



 

第六条  违约及赔偿责任 

本协议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

约方的损失。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解除和终止 

7.1 本协议自协议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霍煤鸿骏 51%股权）之补充协议（三）》生效时本协议同时生效。 

7.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霍煤鸿骏 51%股权）之补充协议

（三）》解除或终止的，本协议应相应解除、终止。 

第八条  其他 

8.1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所适用的词语、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等条

款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霍煤鸿骏 51%股权）之补充协议（三）》

的定义和约定一致。 

8.2 本协议正本一式捌份，双方各执贰份，其余用于履行报批、备案及信息

披露等法律手续之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霍煤鸿骏 51%股权）之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盖章签字页） 

 

 

 

甲方：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本页无正文，为《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霍煤鸿骏 51%股权）之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盖章签字页） 

 

 

 

乙方：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 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第一条  盈利承诺和补偿义务
	第二条  实际盈利的确定
	第三条  业绩补偿期间
	第四条  保证责任和补偿义务
	第五条  业绩补偿的实施
	第六条  违约及赔偿责任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解除和终止
	第八条  其他



